
山东一男子

因土地纠纷自焚

12 月 10 日晚，网友郭士龙在微

博上称，12 月 7 日，因为“开发商征

地，遭遇野蛮强拆”，他的爷爷郭继

宽在山东省枣庄市的自家厂房顶上

泼汽油自焚。 郭士龙在微博上传了

多张照片， 以及一段在自焚现场拍

摄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有人施救未成功

在这段长达 40 秒的视频中，一

男子站在一排厂房的房顶， 下面站

有数十人，男子突然点燃自己。 随着

男子身上的火越来越大， 有人试图

爬上去营救，但约 30 秒后，男子从

房顶跳到地面。 随后，多人上前使用

沙土等扑灭了火。 郭士龙发在微博

上的图片显示， 自焚男子多处被烧

伤，衣服也被烧得残破。

12 日， 自焚者郭继宽的女婿许

先生告诉记者， 郭继宽自焚源于一

块地的合同纠纷。 许先生介绍说，

2004 年， 郭继宽与枣庄市市中区齐

村镇侯宅子村村委会签订了一块地

的 30 年租赁合同，并耗费大量资金

与精力修建了厂房。 2010 年，侯宅子

村突然要毁约收回土地， 双方为此

对簿公堂。

许先生说，12 月 7 日，一名庄姓

法官带领多人来给郭继宽的厂房做

评估。 由于郭继宽与家属认为，这只

是一桩合同纠纷，不涉及赔偿，没必

要评估，因此强烈抵制。 争执中，郭

继宽爬上楼顶并泼汽油自焚。

许先生说， 郭继宽身上的火被

扑灭后，他把岳父送到了医院，至今

郭继宽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

病危通知书仍未解除。

将调查公务人员责任

12 日下午， 记者向事发地所属

的枣庄市市中区宣传部求证， 一名

陈姓工作人员证实确有自焚一事 。

这名工作人员称，12 月 7 日，法官带

人到场是“应原告（侯宅子村）的请

求勘验厂房 ”，并非做评估，只是为

评估做准备。 后来，在双方的交涉过

程中，郭继宽突然“情绪激动自焚”。

其称， 事发后政府承担了郭继

宽的所有医疗费， 并成立了多个工

作小组处理此事， 其中包括专门负

责安抚、稳定家属的小组，以及调查

事件中公务人员责任的小组。 他表

示，调查尚未完成，暂时没有结果。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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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11 日发布一份“中国上市公

司高管薪酬指数报告（2011）”称，鉴于公司的实

际业绩，中石油高管薪酬存在严重激励过度。 报

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 年 ~2010 年中石油高

管人均薪酬分别是 96.29 万元、89.23 万元、86.18

万元和 110.22 万元， 同时企业的实际营业利润

率为 8.90%、7.46%、-7.38%和 2.50%。

报告称，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尤其是国有垄

断上市公司）的高营业收入并非完全是高管努力

的结果，更多来自国家赋予的垄断优势，所以不

能以企业名义业绩为依据，而应该按照实际企业

业绩评价高管薪酬。

据悉，2007 年到 2010 年， 中石油能以超低

价格租到工业用地， 使中石油仅以 20 亿元得到

11.45 亿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由于国家征收资源

税力度不够，使中石油以较低成本获得原油和天

然气； 由于石油企业对国家有很强的谈判能力，

使得中石油产品价格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

价格水平，由于差别化的贷款利率，使中石油能

够以低于市场贷款利率的成本进行融资。除此之

外，中石油还连续 4 年获得政府的高额补贴。

报告认为， 这些因素使得扣除垄断优势后，

中石油实际企业业绩（营业利润）大幅降低。 以

2010 年为例，中石油名义营业利润是 1930.86 亿

元，扣除土地等租金后，实际利润只有 366.86 亿

元，只有名义利润的 19%。 因此，报告认为“中石

油高管薪酬严重激励过度。 （据《新京报》）

去年人均收入 110 万元

中石油高管被指激励过度

证监会通报史上最大证券操纵案

涉及 552 只股票 非法获利 4.26 亿元

证监会主席对内幕交易“零容忍”的表态正逐渐被事实证明。 日前，证监会又通报了 6 起包括机

构和个人的证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 其中广东中恒信公司及相关涉案人员以“抢帽子”交易方式操纵

股票价格，交易股票 552 只，累计交易金额约 571.76 亿元。 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是至今证

监会查实涉及股票最大规模、涉案金额最大、涉案人员数量最多的案件。

20 亿元资金操纵 552 只股票

据证监会通报，中恒信案件发生在 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10 月间， 薛书荣等人以 70 个自然

人名义在 44 家证券营业部开立了 112 个资金账

户，动用了超过 20 亿元资金预先买入锁定股票。

与此同时，他们还安排人员制作荐股 PPT，联络

了 10 家证券公司和 8 家投资咨询机构和多达 30

名证券分析师，通过购买 9 家电视台早、午、晚证

券栏目时段，吸引投资者入市。 在节目播出后，将

预先买入的股票迅速卖出获利，以“抢帽子”交易

方式操纵股票价格。 通过上述方式，薛书荣、郑宏

中等人共交易股票 552 只， 累计交易金额约

571.76 亿元，非法获利 4.26 亿元。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上述方式违反

了《证券法》规定，已将涉案人员于 2010 年 3 月

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该案仍在刑

事侦查中。 本案涉案金额十分巨大，操纵股票数

量史无前例，涉案人员数量众多，并通过多家卫

视媒体荐股，影响力巨大，受害股民也是数量众

多。

证监会严打股市“黑嘴”

证监会通报指出，武汉信和世纪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殷保华等人因非法证券投资咨询被湖北

省通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没收非法所得

并处罚金。 另据证监会透露，2009 年 5 月至 12

月，余凯等人利用证券从业人员资格，撰写 84 篇

荐股文章，由白杰旻以自己及禧达丰投资的名义

在东方财富网、新浪网等财经类网站发布。 同时，

余凯等人利用其控制的 35 个账户， 在荐股文章

发布前买入，发布后迅速卖出，累计获利 3959 万

元。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证监会将继续

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民间股神”

自己几乎不炒股

殷保华曾是有“散户总教

头”之称的“民间股神”。 警方

调查证实，这位“民间股神”自

称预测百分之百准确，而自己

几乎从不炒股，而是靠举办所

谓的培训班谋利。其有记载的

炒股记录，除了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入股市时的严重亏损之

外， 便是曾为朋友炒过一次

股，而其近年来股票账户的交

易金额几乎为零。湖北省通城

县经侦大队负责人在接受采

访时证实，只有初中学历的殷

保华，其头上所顶的各种头衔

均系捏造。而遍布各地的殷保

华证券培训班学员，在交了不

菲学费之后，几乎学不到任何

知识。

证监会披露了汪建中、北京首放操纵市

场案简介。 2011 年 8 月 3 日，前期由中国证

监会处罚认定的汪建中又获刑事判决，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其犯操纵证券市

场罪，判处有期徒刑 7 年，罚金 1.25 亿元。

2007 年至 2008 年， 集北京首放法定代

表人、控股股东、执行董事、经理多重身份于

一身的汪建中，在北京首放的咨询报告发布

前，买入咨询报告推荐的证券，并在咨询报

告发布后卖出该种证券。 汪建中累计获利超

过 1.25 亿元。

（综合《北京晚报》、《半岛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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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中操纵市场被罚上亿元

郭继宽在争执中突然朝自己泼

汽油并点火自焚。

“民间股神”殷保华


